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吳召集委員思瑤補充說明。
吳委員思瑤：（9時1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要進行一個跨時代的重要立法，希望國家語言發展法能在院會順利完成三讀程序。台灣社會是擁有多元語言的族群，但是一個語言國人必須能說、能讀、能寫，才是活的語言，但非常遺憾的是，台灣非常多的本土語言使用，存在雙向的世代斷層。台灣許多本土語言的發展與傳承，確實是岌岌可危，就以亟待復振、傳承與發展的本土語言台語來說，年輕世代的孩童在聽與說的能力普遍不足，而讀與寫的能力則是學制外的成人所欠缺的能力，雙向斷層的語言教育形成了雙向的文盲，如同我自己，縱使能說能聽台語，但是我在書寫跟閱讀的部分卻如同文盲，這不只是一個語言溝通能力上的缺憾，更是文化認同的缺憾。

因此，歷經十多年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推展，歷經了3波的努力，非常榮幸在今年度的教育文化委員會，我們再一次以行政院提出的國家語言發展法為基底，還有數位委員共同提出的法案，共同進行非常專業且深入的審查。共計17個條文的國家語言發展法，重點有八大項類，包括宣示國家語言為重要的國家行政業務之一；定義國家語言的範疇，除了本土語言的台語之外，我們也將台灣手語列入國家語言的保障範疇；我們同時也針對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執行相關的保障措施；同時也希望藉由立法，能夠建構國家語言的調查機制，研修現行的書寫，讓它能夠達到系統化與標準化的機制；同時也希望透過立法，強化國家語言教育制度及相關的學習資源；我們也同時希望保障國民使用國家語言的權利，都必須有平等自由的機會；透過這個立法，我們希望能提升人民的國家語言能力與整體國家體系的公共服務品質；當然在這個法案當中，非常特殊的一個部分是我們尊重地方自治，並且推動地方通行語。如果能夠順利完成立法，台灣將能宣告進入一個尊重多元語言發展，保障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而且積極落實文化平權的立法真諦。

這是跨時代的一刻，我們過去非常榮耀，在台灣我們陸續完成了原住民的語言發展法、客語的語言發展法，我們同時也都推展了客家台以及原民台，而今天唯有透過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立法，能夠讓國家擁有補助財團法人，藉由文化的傳播權來推展非常需要復振、保存與發展的台灣本土語言，也就是民間人士倡議已久，有關台語台以及台語頻道的設置。我們要再強調，這個立法是讓我們對於語言的認知，突破了過去認為語言只是一個溝通工具的傳統既定想像，語言是一個文化傳承、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所以藉由此次立法，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提倡已久，也寄盼數十年的台語頻道甚或是台語台，能獲得一個建置的法源。也唯有如此，我們透過文化的傳播權能夠向下紮根，同時也補足像我這個世代，沒有能夠讀與寫我們重要母語的時代缺憾的重要補救功能。在此懇請大會所有的同仁，在這關鍵的一刻，讓國家語言發展法順利完成三讀，懇請大家支持，謝謝。

主席：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7230082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4月26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189號、106年5月3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386號、107年4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70700968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9次、第10次及第5會期第8次院會報告後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7年5月2日召開第9屆第5會期第1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3案，會議由召集委員鍾佳濱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並請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及相關人員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茲將相關說明摘述如下：

一、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說明：

鑑於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民國92年7月起展開後，這個曾經代表台灣建築典範的新市鎮歷經過多次「再生計劃」，從早前的國民住宅，到符合時代潮流的大學城、養老村，再到引進藝術家駐村創作的藝術村。然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規定，導致原居住於該區宿舍之住戶無法繼續居住，為保障園區設置前早已存在的宿舍或住戶，爰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說明：

鑑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十四條規定，中興新村的文化景觀範圍內建造物依法不受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為利科學工業園區主管機關依法行政，爰擬具「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科技部提案說明：

大院第9屆第5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議，應邀前來報告，深感榮幸！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先進對我國科學園區的重視與關心，承蒙大院的支持與指教，才能順利的推動，在此，謹代表科技部向各位委員表示感謝之意。承邀報告「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案，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多予支持指教。

我國自民國69年設立第一個科學工業園區以來，經過近4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科技產業聚落，園區從業人員已超過27萬人，106年度園區廠商營業額更達新台幣2.46兆元，創歷年之新高，已將我國科技產業推向世界舞台。

惟為因應促進創新研發及產業升級精進之需求，打造園區成為下世代創新產業的築夢基地，需要創造更優質的園區機能與環境。因此，本部提案修正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期望能因應產業趨勢的改變，引進創新創業的思維，協助我國科技產業升級及蛻變，以下說明修法的目的與重點：

(一)修法目的

目前科學園區已吸引諸多科技廠商進駐，惟我國科學園區過往以引進科學工業為主。面對前瞻技術發展及國內產業提升附加價值挑戰，過往以科技製造為主的管理規範，須重新透過園區定位與功能規劃的思考做調整：

1.目前引進對象侷限：園區過往以引進科學工業為主，亟需調整以多元引進各類創新研發事業。

2.資源的運用效率影響園區產能：面對逐漸有限的土地資源，避免廠商閒置私有廠房建物，排擠其他廠商進駐，影響園區土地資源有效利用、阻礙產業發展之情況。

3.園區創新創業風氣仍待提振：園區現行進駐條件與誘因，基本上係以製造業思考，須針對創新創業特性、需求，提供對應優惠與協助。

(二)修正重點

1.以「科技」、「創新」為園區核心，擴大引進各類創新研發事業

(1)修正條例名稱由「科學工業園區」改為「科學園區」，揭示此次修正園區精進意旨。

(2)擴大引進對象，將「科學工業」改為「科學事業」。

(3)放寬進駐組織類型，以利引進多元類型的創新研發事業。

2.打造園區成為創新及新創事業基地，鼓勵新創並給予法規彈性

(1)鬆綁育成期限，放寬新創事業進駐育成中心不得超過3年之期限，以鼓勵新創進駐並保有管理彈性。

(2)改變硬體思惟，刪除進駐須有相當之研究實驗儀器設備、研究部門等限制。

3.避免廠商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物之閒置，提升園區土地等資源利用

(1)縮短得終止租約之欠租時間，積欠租金總額逾4個月租額，即得終止租約並收回租地，以強化土地利用。

(2)針對不當使用且未能完成改善、或被令遷出園區之廠房，建立強制拍賣機制，以提升園區土地利用效益。

4.為園區發展所需，鬆綁園區實驗中小學、雙語部須於園區內設立之限制，增加設置彈性以滿足園區國內外科技人才之子女就學需求。

(三)預期效益

本次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修正，除重新調整科學園區之定位與功能，並配合多元引進各類創新研發科學事業，將有助於促進產業的軟硬體整合，為產業升級帶來助益，並打造科學園區成為創新創業之優質環境，同時有效防止園區土地資源之閒置，提升園區產能與有限土地資源的運用。

(四)結語

科技的發展跟創新是國家發展的關鍵，科學園區面對技術與產業發展日益快速的環境，必須採取積極推動產品與服務研發融合發展的策略，科技部推動「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條文修正，期藉由更多元的創新研發事業引進、創新創業機能的整備與園區資源運用的強化，促進我國科學園區帶動未來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完備我國科技研發與創新產業環境。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逕行逐條討論，完成本案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法案名稱、第二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一條，修正如下：

「第一條　　為引進高級技術產業及科學技術人才，提升區域創新整合能量，以激勵國內產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之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主管機關依本條例之規定，得選擇適當地點，報請行政院核定設置科學園區（以下簡稱園區）。」

三、第十條，修正如下：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園區發展所需，且達一定規模時，應商請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立實驗中小學、雙語部或雙語學校及幼兒園、托嬰中心。

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之教師任用資格及學生入學資格，由教育部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學校運作經費，得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與學雜費、推廣教育及園區服務收入撥入數等收入支應，一切收支應納入作業基金管理。」

四、第十三條，修正如下：

「第十三條　　園區內之土地，其原屬其他機關管理者，管理局得申請撥用；原屬私有者，得予依法徵收。

園區得劃定一部分地區作為社區，並由管理局配合園區建設進度予以開發。

前項社區用地，除供公共設施及其必要之配合設施外，得配售予園區內被徵收土地或房屋之原所有權人供興建住宅使用；其配售土地及其他專案安置措施後讓售土地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園區事業得依其需要向管理局申請租用園區土地，除應付租金外，並應負擔公共設施建設費用。

前項租金、費用之計收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租用第四項土地興建建築物，積欠租金總額逾四個月租額者，管理局得終止租約，收回租地，不受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三項及土地法第一百零三條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五、第二十八條，修正如下：

「第二十八條　　管理局對園區事業所需人才培訓、創新技術研究發展、新創事業培育，及技術人員與儀器設備之交流運用，得選擇適當之學研機構進行產學合作；並得與相關機關（構）進行創新合作。

前項產學合作實施方式及技術人員與儀器設備之交流運用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六、第三十四條，修正如下：

「第三十四條　　違反依第十六條管理辦法所定有關禁止占用或損害設施等影響公眾使用或其他管理事項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七、現行條文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均照行政院提案刪除。

肆、本案審查完竣，併案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鍾召集委員佳濱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




